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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

东会议的董事会委托投票征集催告通知

公司及全体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绪言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

,

光明

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光明家具”或“公司”

)

董事会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于

2011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

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

的投票委托。

(

一

)

董事会声明

董事会保证本投票委托征集函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本报告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公司内部制度的任何规定或与之

冲突。 董事会成员保证不利用本次征集投票委托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本次征集投票委托行动以无偿方式进行

,

董事会所有相关信息均在主管部门指定的报刊上

发布

,

未有擅自发布信息的行为

,

所发布的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

(

二

)

重要提示

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监管部门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所做的任何决定和

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质性判断和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

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

一

)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MING GROUP FURNITURE CO.,LTD

股票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S*ST

光明

股票代码

:000587

法定代表人

:

马中文

董事会秘书

:

王红霞

办公地址

: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青山西路

118

号

邮政编码

:153000

公司网址

:www.guangming.com

电子信箱

:gmzq000587@163.com

经营范围

:

家具制造

,

木制品及半成品

,

装饰材料加工

,

技术开发

,

木材

,

餐饮娱乐

,

信息咨询

,

建筑安装

,

包装装璜。

(

二

)

征集事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拟审议的《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赠与资产和现金、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票委托。该议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方可实施。

(

三

)

本征集函签署日期

2011

年

6

月

2

日

三、本次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征集投票委托仅对

2011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本次会议有效。本次会议基本情况详见

与本函同时在《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四、征集人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赞成理由

:

1

、支付安排较为合理

;

2

、大大改善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

3

、对公司发展前景有信心。

五、征集方案

本次征集方案具体如下

:

(

一

)

征集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21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光明家具全体流通股股东。

(

二

)

征集时间

自

2011

年

6

月

22

日至

6

月

27

日现场会议召开前。

(

三

)

征集方式

本次征集投票委托为董事会无偿自愿征集

,

董事会将采用公开方式

,

在指定的报刊、网站

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委托征集行动。

(

四

)

征集程序

第一步

:

填写投票代理委托书。 投票代理委托书须按照本投票委托征集函确定的格式逐

项填写

;

第二步

:

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股东签署的投票代理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 本次征集投票委

托将由公司董事会秘书部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

,

并转交给本次征集投票委托的授

权代表。

法人股东请将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

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投票代理委托书原件、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通过挂

号信函、特快专递或者专人送达的方式

(

请在所有文件上加盖法人股东公章、法定代表人签

字

),

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

信函以实际收到为准

)

。

个人股东请将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投票代理委托书原件和截至本次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1

日

)

下午收市后的持股清单

(

加盖托管营业部公章的原件

)

通过挂号

信函方式、特快专递或者专人送达的方式

(

请在所有文件上签字

),

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

信函以实际收到为准

)

。

股东可以先向指定传真机发送传真

,

将以上相关文件发送至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

确认授

权委托。 在本次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

,

董事会秘书部收到挂号信函、特快专递或专人送达

的完备证明文件

,

则授权委托有效

,

逾期则授权委托无效

;

由于投寄差错

,

造成以上文件未能于

本次会议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董事会秘书部的

,

则授权委托无效。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

,

注明联系电话、联系人

,

并在显著位置标明“征集投

票委托”

,

送达以下指定地址

:

收件人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青山西路

118

号

邮政编码

:153000

联系人

:

王红霞

联系电话

:0458-6135587

传 真

:0458-6135999

(

五

)

授权委托的规则

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将由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审核并确认。 经审核确认

有效的授权委托将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的投票代理委托经审核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为有效

:

1

、股东提交的投票代理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以挂号信函、特快专递或专人送达的方式

在本次征集投票委托时间截止

2011

年

6

月

27

日现场会议召开之前送达指定地址。

2

、股东提交的文件完备

,

并符合前述第

(

四

)

项的要求。

3

、股东提交的投票代理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有关信息与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记载的信

息一致。

4

、授权委托书内容明确

,

股东未将表决事项的投票委托同时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人。

(

六

)

其他

1

、股东将投票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如亲自或委托代理人登记并出席会议

,

或者在本次会

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回原投票代理委托

,

则已做出的投票代理委托自动

失效。

2

、股东重复委托且授权内容不同的

,

以委托人最后一次签署的委托为有效。 不能判断委

托人签署时间的

,

以最后收到的委托为有效。

3

、投票代理委托书由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

,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

经过公证。 由股东本人或者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4

、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

,

并在赞成、反对、弃权

中选其一项

,

选择超过两项的

,

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委托无效。

5

、由于征集投票权的特殊性

,

公司董事会秘书部仅对股东根据《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

函》提交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进行形式审核

,

并不对投票代理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和盖

章是否确为股东本人签字或盖章、 或该等文件是否确由股东本人或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发

出进行实质审核

,

符合规定形式要件的授权书和相关证明文件将被确认为有效。因此

,

特提醒

股东注意保护自己的投票权不被他人侵犯。

六、备查文件

载有经董事会盖章的投票委托征集函正本。

征集人: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2日

附件

:

股东投票代理委托书

(

注

:

本表复印有效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的投票代理委托书

委托人声明

:

本人是在对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的相

关情况充分知情的条件下委托征集人行使投票权。 在本次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

,

本人保留

随时撤回该项委托的权利。 将投票权委托给征集人后

,

如本单位

/

本人亲自

(

不包括网络投票

)

或委托代理人登记并出席现场会议

,

或者在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回原投

票代理委托的

,

则以下委托行为自动失效。

本公司

/

本人作为委托人

,

兹授权委托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代表本公司

/

本

人出席

2011

年

7

月

4

日在公司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并按本公司

/

本人的以下投票指示代为投票。 如无指示

,

则公司董

事会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

序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赠与资产和现金

、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

注

:

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 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

”

,

三者必选一项

,

多选的

,

则视为无效委托

;

未选的

,

则视为公司董事会可自行决定对该议案

投赞成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

本授权委托的征集时间

:

自

2011

年

6

月

22

日至

2011

年

7

月

4

日现场会议召开之前。

委托人持有股数

: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法人股东请填写营业执照证号

):

委托人联系电话

:

委托人

(

签字确认

,

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

签署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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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4

日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及《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的要求

,

现发布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

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7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3

日至

2011

年

6

月

27

日

,

其中

:

1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3

日

~2011

年

6

月

27

日

,

每个交易日

9:

30~11:30

和

13:00~15:00(

即股票交易时间

);

2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3

日

9:30~2011

年

6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

二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1

日。

(

三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黑龙江省伊春市光明青年公寓会议室。

(

四

)

会议方式

本次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征集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会议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如果重复

投票

,

则按照本通知的规定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

五

)

提示公告

公司董事会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

,

将在指定报刊上刊载不少于两次召开相关股东

会议的提示公告

,

提示公告刊载时间分别为

2011

年

6

月

22

日、和

2011

年

6

月

23

日。公司董事会在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

,

将在指定报刊上刊载不少于两次。

(

六

)

会议出席对象

1

、凡在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

即

2011

年

6

月

21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会议及参加表决

,

在上述日期登记在册的

流通股股东

,

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决

;

不能亲自出席相关股东

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参加网络投票。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或其他经公司董事会邀请参加

本次会议的人。

(

七

)

公司相关证券停牌、复牌事宜

1

、本公司董事会经与非流通股股东及潜在实际控制人磋商一致

,

于

2011

年

6

月

2

日召开股

权分置改革第一次董事会

,

发出召开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4

日正式公告股权

分置改革草案

,

自

2011

年

6

月

4

日起为股东沟通时期。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2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2011

年

6

月

14

日之前

(

含当日

)

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

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股权分置改革最终方案

,

公司股票申请复牌。

3

、本公司股票将于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股权分置

改革最终方案的次一交易日

(2011

年

6

月

15

日

)

至

2011

年

6

月

21

日复牌。

4

、 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1

日的

次一交易日

2011

年

6

月

22

日起至股权分置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5

、如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

九五投资捐赠

资产与现金的审计过户、转增股本登记、送股等事宜拟在三个月之内实施完毕。

二、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事项

:

审议《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赠与资产和现金、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具体内容参见

2011

年

6

月

14

日刊登在巨潮网网站披露的《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三、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

一

)

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权利

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本次会议的权利

,

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就议案进行

表决的权利。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

,

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二

)

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

,

本次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流通股股东可在上述三种方式中选

择一种方式对本次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

三

)

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1

、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

2

、充分表达意愿

,

行使股东权利

;

3

、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本次会议通过

,

无论流通股股东是否出席本次会议或

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

只要其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股东

,

均须无条件接受本次会议的决议。

(

四

)

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

,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征集

投票委托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不能重复投票。

1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征集投票委托重复投票

,

以现场投票为准。

2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征集投票委托重复投票

,

以征集投票为准。

3

、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征集重复投票

,

以最后一次征集投票为准。

4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

,

不要重复投票。 由于股东重复投票而导致的对该股东的不利影

响及相关后果

,

由该股东个人承担。

(

五

)

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权

为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

,

公司董事会同意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本次会议的投票权

,

使

流通股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

,

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 有关征集投票权的时间、方式、程序等

具体内容见与本通知同时刊登在巨潮网上的《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或本通知第六部分内

容。

四、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

一

)

登记手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股票账户卡

;

(2)

由代理人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

,

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投票代理委托

书及委托人持股凭证、股票账户卡

;

(3)

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

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件

(

复印件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持股凭证、股票账户

卡

;

(4)

由非法定代表人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

东营业执照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件

(

复印件

)

、 加盖法人印章的投票代理委托

书、持股凭证、股票账户卡。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参加现场会议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请见本通知的附件

)

。

2

、投票代理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

经过公证。

(

二

)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青山西路

118

号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四楼董事会秘书部

信函收件人

: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青山西路

118

号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部

,

信函上请注明“股东会议”字样。

邮政编码

:153000

传 真

:0458-6135999

(

三

)

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23

日、

6

月

24

日

,

上午

9:00

—

11:00,

下午

1:00

—

5:00

。

2011

年

6

月

27

日

,

上午

9:00

—

11:00

。

(

四

)

注意事项

1

、本次现场会议出席者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现场

,

会议出席者食宿、交通

费用自理

;

2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青山西路

118

号

联系人

:

王红霞

联系电话

:0458-6135587

传 真

:0458-6315999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上

,

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

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网络投票。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

: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3

日

至

2011

年

6

月

27

日的交易时间。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

、深市股东投票代码

:

【

360587

】

;

投票简称为【光明投票】。

3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买卖方向为买入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股权分置改革的议案

,

如

下表

: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

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赠与资产和现金

、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１

元

(3)

在“委托数量”项下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光明家具”

A

股的投资者

,

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同意票

,

其申报

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８７

买入

１

元

１

股

②

如某某投资者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反对票

,

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2

股

,

其他申

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８７

买入

１

元

２

股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 投票时间

:

本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23

日上午

9:30

至

2011

年

6

月

27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

股东可以采用服

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

,

请登陆网址

:http://www.szse.cn

或

http://wltp.cninfo.com.cn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

该服务密码需

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半日后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流通股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投票注意事项

1

、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票时

,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

次进行表决申报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2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3

、股东在网络投票期间内

,

请尽早投票

,

尽量不要等到最后一天投票。

(

四

)

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

,

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

,

投资者可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后登录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

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

可以查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结果。

六、董事会征集投票权投票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向公司流通股股东征集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

一

)

征集对象

截止

2011

年

6

月

21

日下午

15:00

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

二

)

征集时间

自

2011

年

6

月

22

日至

2011

年

6

月

27

日现场会议召开前。

(

三

)

征集方式

本次征集投票委托为董事会无偿自愿征集

,

董事会将采用公开方式

,

在指定的报刊、网站

上发布公告进行投票委托征集行动。

(

四

)

征集程序和步骤

第一步

:

填写投票代理委托书。 投票代理委托书须按照本投票委托征集函确定的格式逐

项填写

;

第二步

:

向公司董事会提交股东签署的投票代理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 本次征集投票委

托将由公司董事会秘书部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

,

并转交给本次征集投票委托的授权

代表。

法人股东请将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

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投票代理委托书原件、法人股东账户卡复印件通过挂

号信函、特快专递或者专人送达的方式

(

请在所有文件上加盖法人股东公章、法定代表人签

字

),

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

信函以实际收到为准

)

。

个人股东请将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投票代理委托书原件和截至本次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6

月

21

日

)

下午收市后的持股清单

(

加盖托管营业部公章的原件

)

通过挂号

信函方式、特快专递或者专人送达的方式

(

请在所有文件上签字

),

送达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

信函以实际收到为准

)

。

股东可以先向指定传真机发送传真

,

将以上相关文件发送至公司董事会秘书部

,

确认授

权委托。在本次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

,

董事会秘书部收到挂号信函、特快专递或专人送达的

完备证明文件

,

则授权委托有效

,

逾期则授权委托无效

;

由于投寄差错

,

造成以上文件未能于本

次会议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秘书部的

,

则授权委托无效。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

,

注明联系电话、联系人

,

并在显著位置标明“征集投

票委托”

,

送达以下指定地址

:

收件人

: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黑龙江省伊春市伊春区青山路

118

号

联系人

:

王红霞

联系电话

:0458-6135587

传 真

:0458-6135999

(

五

)

授权委托的规则

股东提交的授权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将由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审核并确认。 经审核确认

有效的授权委托将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的投票代理委托经审核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为有效

:

1

、股东提交的投票代理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以挂号信函、特快专递或专人送达的方式

在本次征集投票委托时间截止

2011

年

6

月

27

日现场会议召开之前送达指定地址。

2

、股东提交的文件完备

,

并符合前述第

(

四

)

项的要求。

3

、股东提交的投票代理委托书及其相关文件有关信息与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记载的信

息一致。

4

、授权委托书内容明确

,

股东未将表决事项的投票委托同时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人。

(

六

)

其他

1

、股东将投票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如亲自或委托代理人登记并出席会议

,

或者在本次会议

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回原投票代理委托

,

则已做出的投票代理委托自动失效。

2

、股东重复委托且授权内容不同的

,

以委托人最后一次签署的委托为有效。 不能判断委

托人签署时间的

,

以最后收到的委托为有效。

3

、投票代理委托书由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

,

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

过公证。 由股东本人或者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4

、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

,

并在赞成、反对、弃权中

选其一项

,

选择超过两项的

,

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委托无效。

5

、由于征集投票权的特殊性

,

公司董事会秘书部仅对股东根据《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提交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进行形式审核

,

并不对投票代理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和盖章是

否确为股东本人签字或盖章、 或该等文件是否确由股东本人或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发出进

行实质审核

,

符合规定形式要件的授权书和相关证明文件将被确认为有效。 因此

,

特提醒股东

注意保护自己的投票权不被他人侵犯。

七、其他事项

网络投票期间

,

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

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附件

1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姓名

:

联系电话

:

股东帐户号码

:

身份证号码

:

持股数

:

年 月 日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个人

)

出席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

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及剪报均有效

)

附件

3:

股东委托投票的授权委托书(注:本委托书复印有效)

授权委托人申明

:

本人

( )

或公司

( )

是在对董事会

征集投票权的相关情况充分知情的条件下委托征集人行使投票权。 在本次会议现场会议召

开前

,

本人

(

或公司

)

有权随时按《征集投票权报告书》确定的规则和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

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

,

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人

(

或公司

)

作为授权委托人

,

兹授权委托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代表本人

(

)

或本公司

( )

出席于

2006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

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

使投票权。

本人

( )

或本公司

( )

对本次征集投票权审议事项

的投票意见

:

审议事项

:

赞成

( )

反对

( )

弃权

( )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

(

注

: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

,

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

,

并在相应表

格内打勾“

√

”

,

三者中只能选其一

,

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

,

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

的授权委托无效。

)

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结束。

授权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

授权委托人股东帐号

:

授权委托人持股数量

:

授权委托人地址

:

授权委托人联系电话

:

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

(

注

:

个人股东由委托人本人签字

,

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并同时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字

)

委托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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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本公司

(

证券简称

:S*ST

光明、证券代码

:000587)

股票在

2011

年

6

月

17

日、

6

月

20

日连续二个

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12%

以上

,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开盘起停牌一小时

,10:30

起复牌。

二、关注、核实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后

,

公司及时进行核查

,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

1

、公司股改方案协商情况

:

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4

日公告了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

商结果

,

对方案进行了调整

,

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在原有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基础上作出

了注资和限价减持的特别承诺

(

详见

2011

年

6

月

14

日的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结果暨第六届十次董事会决议的公告》

)

2

、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3

、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

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各方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

,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2

、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获得股东投票表决通过后

,

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注入

的资产方能对本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

,

本次股改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3

、公司已在第一季度报告中对中期业绩做了预测

,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2

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信息。

4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2011-017

债券代码:126006 �����债券简称:07深高债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5月未经审计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公告本集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的

营运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

比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

（

千辆次

）

日均路费收入

（

人民币千元

）

本月 同比增减 本月 同比增减

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项目

：

梅观高速

１００％ １２１ ７．３％ ９５４ ３．５％

机荷东段

１００％ １１５ ６．５％ １

，

３９６ １．８％

机荷西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４．６％ １

，

２３５ １０．４％

盐坝高速

１００％ ２８ ８．４％ ３６９ ２．２％

盐排高速

１００％ ４２ ５．１％ ４８１ ９．９％

南光高速

１００％ ５７ ２１．５％ ６０３ ２４．６％

清连高速注

１ ７６．３７％ １８ １４．６％ １

，

１２６ ２１．７％

未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项目

：

水官高速

４０％ １２６ －７．８％ １

，

１５９ －６．９％

水官延长段

４０％ ３６ －７．７％ ２２１ －８．８％

阳茂高速

２５％ ２０ １６．７％ １

，

０８５ ９．１％

广梧项目注

２ ３０％ １８ ６０．７％ ５６９ ５６．９％

江中项目

２５％ ８８ ５２．７％ ９３５ １５．７％

广州西二环

２５％ ３３ ２６．７％ ７０４ １７．９％

武黄高速注

４ ５５％ ３６ －０．７％ １

，

０８７ －１３．６％

长沙环路

５１％ ８．７ ８．５％ ８０ １０．７％

南京三桥

２５％ ２２ －３．７％ ７７１ －１．４％

简要说明：

１

、清连一级公路连州至凤埠段（“连南段”）已完成高速化改造，并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按

高速公路标准营运，清连高速的总收费里程由原来的约

１８８

公里增加至约

２１６

公里。

２

、广梧高速二期（河口至平台段）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底通车，使得广州与梧州之间的高速公路

全部开通，对广梧项目的营运表现产生正面影响，但对阳茂高速有一定分流。

３

、近两年部分市政道路（如松白路、深惠路等）实施改造，对相邻的南光高速、机荷高速、盐

排高速和水官高速等的表现均有正面影响。 随着市政工程的逐步完工，松白路和深惠路已分别

于

２０１０

年底和

２０１１

年初全线恢复通行， 部分在施工期间行走高速公路的车辆重新选择行走地

方道路，从而对相关高速公路的车流量水平造成一定影响，或使其车型结构发生轻微变化。

４

、受麻武高速开通等周边路网变化以及武汉实施交通管制措施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武黄高速日均路费收入与

２０１０

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

５

、根据国务院的要求，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全国所有收费公路均须执行鲜活农产品“绿

色通道免费政策”。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的“收费路桥”和“营运数据”栏目，

分别查阅各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营运数据。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且未经审

计。 由于完成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该等数据与定期报告

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该等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投资者务须小心

谨慎，避免不恰当地依赖该等数据。

本公告乃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600361����证券简称:华联综超 公告编号:2011-018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１５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１３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二）发放范围：公司全体股东

（三）本次分配以

６６５

，

８０７

，

９１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０

元（含税），

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３５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９９

，

８７１

，

１８７．７０

元。

对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为每股

０．１３５

元。

对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股东，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０．１５

元。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按照税后金额每股

０．１３５

元派发现金红利。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

日内向本公司提供相关纳税证明文件：如（

１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

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

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 但其本次应该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

所取得并由该等机构、场所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该等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每股

０．０１５

元。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

规定的时间内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三、 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四、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北京华联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华联商厦股份有限公司、洋浦万利通科技有限

公司、海口金绥实业有限公司、海南亿雄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

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

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

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电 话：

０１０－８８３６３７１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３６３７１８

联系人：李春生、黄仁静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

１

号四川经贸大厦东塔楼五层

邮 编：

１０００３７

七、 备查文件目录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2011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19�����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2011-009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十七次（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 。

公司在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两个月以内实施了分红派息方案。

二、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９３

，

７１２

，

４４３．００

元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派发现金

０．２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８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９３

，

７１２

，

４４３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１３

，

０８３

，

６８７

股。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现金红利派发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３

、现金红利派发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

、本次所送股份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２９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７４７

湖南长炼兴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六、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６

月

２８

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项 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送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

，

８６６ ０．０１ １５８６ １７４５２ ０．０１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５

、

高管持股

１５

，

８６６ ０．０１ １５８６ １７４５２ ０．０１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３

，

６９６

，

５７７ ９９．９９ １９

，

３６９

，

６５８ ２１３

，

０６６

，

２３５ ９９．９９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３

，

６９６

，

５７７ ９９．９９ １９

，

３６９

，

６５８ ２１３

，

０６６

，

２３５ ９９．９９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９３

，

７１２

，

４４３ １００ １９

，

３７１

，

２４４ ２１３

，

０８３

，

６８７ １００

八、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送股后，按新股本

２１３

，

０８３

，

６８７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２０４

元。

九、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湖南省岳阳市金鹗中路康特大厦

１０

楼

联 系 人：鲁正林 秦剑夫

电 话：

０７３０－８８４４０２１

传 真：

０７３０－８８４４９３０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十七次（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000550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2011-018

���������200550 ���江铃B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公告

提示：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三年任期即将届满，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于

2011

年

6

月选举金文辉先生、许兰锋女士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金文辉先生简历如下：

金文辉先生，

1967

年出生，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机制专业，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

本公司总裁助理。曾任江西汽车厂车身工程室工程师，江西汽车制造厂技改办工程师，本公

司模具中心副主任、主任，制造部部长。

许兰锋女士简历如下：

许兰锋女士，

1969

年出生， 拥有南昌大学锻压工艺及设备专业学士学位和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制造部部长。曾任本公司产品开发中心

工艺工程师，本公司车架厂技术科科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制造部副部长。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0355�����股票简称：*S T精伦 编号：临2011-012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名称及办公地址迁移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聘请的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 经有关部门

批准，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其将启用新的公司名称并变更了办公地址，具体情况如下：

1

、名称变更为：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

、办公地址变更为：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169

号众环大厦（知音集团东湖办公园东区）

3

、邮政编码变更为：

430077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32����证券简称：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1025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解除质押

暨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日前收到股东谢保军先生办理股权解除质押暨重新质押的文件，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公司股东谢保军先生于

2010

年

8

月

26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1,000

万股 （占当时本公司

股份总额的

3.70%

）质押给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百瑞信托

"

）为其本人与百瑞信托

签订的《特定股份收益权转让合同》提供担保；

2011

年

4

月

7

日公司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根据质押合同的约定，谢保军先生原质押的股份对应的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份

1,000

万股在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自动予以质押

（共计质押股份数额为

2,000

万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额的

3.70%

）。

2011

年

6

月

17

日，谢保军先生上述质押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了解除股权质押手续。

2011

年

6

月

17

日，谢保军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700,000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3.46%

）质押给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原信托

"

）为其本人与中原信托签订的

《恒星科技股权收益权购买与回购合同》提供担保。 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目前，谢保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额为

18,712.2

万股

,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4.66%

，其

中已质押股份数额为

18,07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3.47%

。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81�����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2011-017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1

年

6

月

16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

事。 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召开，应参加董事

9

人（包括

4

名独立董事），实际表决董事

9

人（包

括

4

名独立董事），会议由乔平董事长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子公司广州市聚文传播广告有限

公司的议案》。

广州市聚文传播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聚文传播

"

）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4

日，注册资本

60

万元，公司与广州时代和诚广告有限公司（原

"

广州市信霖商务策划服务有限公司

"

）分别

持有广州市聚文传播广告有限公司

50%

的股权，广州市聚文传播广告有限公司目前已处于

歇业停止状态。 公司为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提高管理效率，董事会同意注销该公司，并授

权经营班子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办理有关注销的手续。注销完毕后公司将另行公告公司清算

及债权债务承担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03������证券简称：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11-026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接到股东王利平先生（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关于股权质押事宜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王利平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

33,054,277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13%

）和

7

，

395,723

股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39%

）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用于为个人融资

提供担保，质押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17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上述股权质押登记相

关手续已于

2011

年

6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王利平先生共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42,772,37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58%

。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 王利平先生累计质押股份合计

40,450,000

股， 占王利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4.57%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8.52%

。

特此公告。

广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康美药业 股票代码：600518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2011]926

号批准。

2011

年

6

月

20

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进行了票面利率询价，

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结果，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充分协商和审慎判断，最终确定本期债

券票面利率为

6.00%

。

发行人将按上述票面利率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网上发行代码为

"751986"

、简称

"11

康美债

"

。 将于

2011

年

6

月

21

日

-2011

年

6

月

23

日面向机构投

资者网下发行，具体认购方式请参见

2011

年

6

月

1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的《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

司债券发行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6月21日


